
附件 2 

 

四川省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异议评估规程 
（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四川省辖区内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异议评

估工作。 

二、评估程序 

危险废物鉴别异议评估程序主要包括异议评估申请、形

式审查、技术评估和报告复核，详见图 1。 

三、异议评估申请 

对信息平台公开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存在异议的，任何

单位和个人可按程序向四川省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以

下简称“省专家委员会”）提出异议评估申请，并提供理由和

有关证明材料。 

四、形式审查 

专家委员会收到异议评估申请后，首先由秘书处组织开

展形式审查，判断是否属于专家委员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

不属于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将审查意见反馈异议提出方；

属于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依照本评估程序开展技术评估。 

以下情形不属于专家委员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 

（一）与鉴别报告结论准确性无关的异议； 



（二）异议申请理由不充分、支撑材料不完整； 

（三）针对已出具省级评估意见的鉴别报告的异议； 

（四）其他不属于省级专家委员会异议评估工作范围的

异议。 

形式审查应在省专家委员会收到异议评估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别报告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收到的异

议评估申请均从第 10 个工作日起计）。 

四、技术评估 

技术评估是对异议的鉴别报告和鉴别结论有效性的全

面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异议评估申请范围。同一危

险废物鉴别报告原则上只出具一次评估意见。 

技术评估包括专家初步评估和专家委员会审议会评估

（以下简称“审议会评估”）。生态环境厅派员参加技术评估工

作。 

（一）初步评估。初步评估包括专家会议评估和补充调查

（检测）评估，初步评估意见由专家会议评估意见和补充调查

（检测）评估意见组成，需提交审议会评估。 

专家委员会根据异议申请和鉴别报告内容，结合产废企

业所属行业和鉴别工作专业需求，选取不少于 5 名专家（至

少有 1 名专家委员）组成专家组，组织开展专家会议评估，

形成专家会议评估意见。 

需要开展补充调查（检测）的，由专家委员会告知鉴别

委托方开展补充调查（检测）；如确有必要，专家委员会可以



组织开展补充调查（检测）。根据补充调查（检测）结果，可

视情况组织专家复核，形成补充调查（检测）评估意见。 

（二）审议会评估。专家委员会组织审议会对初步评估意

见进行评估，审议会由不少于 3 名专家委员组成，其中至少

包括 1 名主任或副主任委员。审议会对鉴别报告结论是否正

确可以直接作出判断的，出具该异议及相关鉴别报告的省级

评估意见。 

对于鉴别报告结论是否正确无法直接判断的，专家委员

会向鉴别委托方反馈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后的鉴别报告应再

次提交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 

五、报告复核 

省级评估意见反馈给鉴别委托方和异议提出方后，鉴别

委托方将修改后的鉴别报告和省级评估意见等相关资料上

传至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经秘书处复核后

向社会公开，同时向鉴别委托方所在地市（州）生态环境部

门提交书面报告。 
 

  



 

 
 
 

图 1 议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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